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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度第 3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9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局 9樓簡報室 

參、 主席：吳委員潔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學毅 

肆、 報告事項：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年 7月 22日第 7 

         屆第 6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行政院性別平等 

         會及分工小組涉及交通部決定(議)事項辦理情形 

         表：無本局相關事項之執行情形。 

決議：洽悉備查。 

伍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交通部及所屬機關(構)性別業務亮點提報表是否妥 

        適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本局所屬管理處踴躍提供性別業務亮點案例計有花東 

      縱谷、阿里山、西拉雅、北海岸及觀音山、馬祖、澎 

      湖、參山等管理處提報性別業務亮點案例，經由局長 

      勾選提報西拉雅管理處「營造友善觀光環境·共創多元 

      共容性別和諧的天空」案例至交通部，詳細資料詳如 

      附件。請西拉雅管理處就「營造友善觀光環境·共創多 

      元共容性別和諧的天空」性別業務亮點案例簡報說明。 

決議：建議將亮點緣由與執行成效扣合，並加入西拉雅轄區 

      特色，本推廣活動先擇選 4家業者試辦，進行滾動式 

      檢討修正後再擴大至轄區其他業者，陳委員艾懃建議 

      修正如述： 

一、 P11:將友善廁所改以數量增多，轄管公廁-男 40間、 

   女 111間，無障礙廁所(包含親子廁所)20間，且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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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合“建築技術規則”。 

二、 P15:增加量化數據(參與人數之性別統計，或女性 

   就業)。 

三、 P16:修正簡化為：本活動與烏山頭水庫、走馬瀨農 

   場、江南渡假村、仙湖農場等 4家業者計 126人。 

四、 P17:友善穆斯林與性別關聯性較不明顯，建議刪除。 

五、 P9旅遊無礙-友善遊憩及公共服務設施等係無障礙 

   設施、P17著重活動旅遊。 

六、 P19的結語建議增加-"旅遊無礙"、"性別平權"。 

 

案由二：本局各單位就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至 111 

        年各議題）辦理情形(詳如附件)，是否妥適，請審 

        議。 

說明：有關 109年 1-10月各項資料區間辦理情形如下： 

一、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，宣導改善家務分工之性別 

    刻板印象-對交通部所屬員工辦理性別平等(家務分 

    擔)有關主題訓練，並鼓勵同仁分享相關故事， 
    P2-4(人事室)。 

二、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，完備無障礙環境(交通、 

    人行及公共空間）-65歲以上銀髮族旅遊次數年成長 
    率：每年度比上一年度成長 3％以上，並針對參加旅 

    遊之銀髮族辦理意見調查，以分析首次參團之比例等 

    資料，p7-8(企劃組、業務組)。 

三、改善交通領域的職業性別隔離，透過業者自辦及各業 

    別主管機關對轄管業者具決策權人員辦理性別意識 

    培力相關課程或講習，並輔以對業者性別友善職場之 
    評鑑等相關措施，p17-18(國民旅遊組)。 

四、優化無障礙旅遊服務，逐年提高台灣好行路線之低地 

    板公車比率，探究女性、銀髮族群搭乘滿意度狀況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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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期逐年提升搭乘者滿意度，並以旅遊路線之概念、通 

    用設計之手法，建置國家風景區無障礙旅遊環境，並 
    整合國內公私部門之無障礙旅遊資訊，p22-24(本局 

    各單位說明： 

 (一)台灣好行無障礙路線開行率(國民旅遊組)。 
 (二)109年度搭乘台灣好行女性、銀髮族群乘客滿意度調 

     查(國民旅遊組)。 

 (三)國家風景區無障礙旅遊環境（技術組）。 
 (四)星級旅館評鑑(旅宿組) 

 (五)協助各管理處將網站操作無障礙等級提升(資訊 

     室)。 

      五、提供弱勢女性就業機會，鼓勵轄下業者提供弱勢女 

          性或團體相關就業機會，並持續協助提升國家風景 

          區管理處原住民女性於觀光產業之就業人數， 

          p31-34(各管理處、技術組)。 

決議：尚未達成之項目，請依期程加速推動執行以達年度目 

      標。 

 

案由三：CEDAW 宣導媒材案例成品簡報(詳如附件)，是否妥

適，請審議。 

   說明：旨揭 CEDAW宣導媒材案例，預定 109年 11月 27日於 

         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8屆第 1次會議報告，爰 

         請國民旅遊組製作 CEDAW宣導媒材案例成品簡報詳如 

         附件。 

決議： 

一、P.2，目錄括弧內文請刪除，頁碼請移至較明顯位置。 

二、P.3，前言第 1、2項文字係著重家庭照顧與出遊，不需 

         特別強調女性，建議以括弧註記「多以女性為主」 

         之文字，其餘內文有關女性文字建議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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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P.5~6，本局所轄管觀光遊樂業僅 25家，請加註清楚， 

         並與 P.11~12之應用 CEADW保障之權利的簡報內容 

         作調整，更明確表達現行法規及措施，與持續推動 

         精進內容。 

四、相關 CEDAW 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請再檢視，部分條文 

    引用不適合本案請修正。一般性建議內容請註明所引用 

    條文，且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關聯性，請與本案相呼 

    應、扣合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決議： 

柒、 散會：下午 4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